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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于 2023年 8月 2日向消费者销售

福鼎白茶 2饼，产品外包装标签标注有以下

信息：名称：初心贡眉（老贡眉），原料：福

鼎大白茶，净含量：350克，产品执行标准

号：GB/T31751-2015，生产日期：2013年 4

月 18日。该产品标注的产品执行标准号

GB/T31751-2015为紧压白茶的国家标准，

2015年 7月 3日发布，2016年 2月 1日实施。

上述产品为当事人于 2021年 10月 15日由西

安市碑林区乐禅茶店购进，购进价格为 600

元/饼，购进数量 3盒。当事人自述上述茶叶

赠送朋友 1饼，销售 2饼，销售单价 1680元

/饼，违法所得为 3360元，违法经营的食品

货值金额为 5040元。 

处罚种类：1、

没收违法所

得； 2、罚款；

处罚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四

条第一款第五

项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二

十八条第一款 

2023年 12月 6日向当事人送

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西市监处罚

﹝2023﹞0673号)。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

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

缴至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

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西

安银行的指定账户（陕西省非税收

入待解缴科目），也可通过微信、

支付宝扫描《陕西省政府非税收入

电子缴款通知书》二维码方式直接

交款，或者通过预留手机号码接收

陕西省财政厅“短信通知”缴款方

式缴纳,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

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

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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